
笔者在工作中接触到一个固定资产清理损失能否在所得

税前扣除的案例。依据《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（以下

简称《细则》）、《财产损失所得税前扣除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

定，作一些粗浅的分析。

案例：A公司是一家成立于1958年的国有企业，2001年2

月改制为内部职工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，改制时企业名称变

更为A公司。2005年2月A公司的内部职工股东全部退出，变更

为由一家投资公司投资的独资企业。

A公司有一栋始建于1961年的建筑物，1972年进行了全

面翻新和扩建，1985年前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方法是按照上

级主管部门的要求，采用综合折旧率（5%）计提折旧。1985年

后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考核经济指标（定额折旧额）计提折

旧。因此，该建筑物1985年以后就未计提折旧。截止到2001年2

月该建筑物的账面原值为180万元，净值为60万元。企业改制

时，A 公司按照评估重置价值340万元、成新率23%、评估值80

万元记录该建筑物的固定资产原值、累计折旧和固定资产净

值。2006年5月该建筑物因电线老化引发火灾，被全部烧毁，A

公司支付清理费用2 000元（清理采用承包方式，被烧毁资产

的残值归清理单位所有）。消防部门出具了受灾证明。A公司

在申报固定资产清理损失所得税前扣除时，被告知：按权责发

生制原则，该建筑物早已提足折旧，资产净值应为0，因此建筑

物的清理损失不能在所得税前扣除。企业对此表示不理解。

分析如下：

1.《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第四

条规定：“除税收法规另有规定者外，税前扣除的确认一般应

遵循以下原则：（一）权责发生制原则：即纳税人应在费用发生

时而不是实际支付时确认扣除。（二）配比原则：即纳税人发生

的费用应在费用应配比或应分配的当期申报扣除。（三）合理

性原则：即纳税人可扣除费用的计算和分配方法应符合一般

的经营常规和会计惯例。”该建筑物的年折旧率为5%，按权责

发生制原则，应在1992年以前提足折旧。但是，《细则》第三十

一条规定：“已提足折旧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不得提取折旧。”

“固定资产在计算折旧前应当估计残值，从固定资产原价中减

除，残值比例在原价的5%以内，由企业自行确定。”因此建筑

物在烧毁时，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尚有固定资产原值的5%的

残值损失。

2.《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———固定资产》规定，企业应当

定期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进行复核，如果固定资产使用寿

命的预期数与原先的估计数有重大差异，则应当调整固定资

产折旧年限。该建筑物的使用寿命预期数与原先的估计数存

在明显的差异。企业于1985年以后，即现行企业所得税法颁

布、施行之前就未计提折旧，是否就意味着企业在调整固定资

产折旧年限时是按建筑物的最高使用年限（国有土地使

用权———工业用地的法定最高使用年限为50年，即建筑物的

最高使用年限可确定为50年）调整的呢？

《办法》第二十五条规定，房屋、建筑物计提折旧的最低年

限为20年。第二十六条规定，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方

法的，由纳税人提出申请，经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，逐级

报国家税务总局批准。

《细则》和《办法》只规定了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最低年限

和规定了“缩短折旧年限和采取加速折旧方法的”需申报审

批，并未规定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最高年限和延长折旧年限

需要申报审批。因此，A公司在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时，可

根据固定资产的实际情况在20 ~ 50年之间做出估计。但是A公

司对折旧年限一直未做出估计。

《细则》第五十六条规定，纳税人不得漏记或重复计算任

何影响应纳税所得额的项目。A公司不计提固定资产折旧，显

然是漏记了影响应纳税所得额的项目。《细则》第四十七条规

定，纳税人不能提供完整、准确的收入、成本费用凭证，不能正

确计算应纳税所得额，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所得额。因

此，税务机关有权核定A公司建筑物的折旧年限为最低年限

20年。

3. 2001年企业由国有企业改制为内部职工投资的A公

司。即原企业的国有股权全部转让给A公司，A公司应按原国

有企业改制时评估确认后的价值入账，即按照评估重置价值

340万元、评估值80万元记录建筑物的固定资产原值和固定资

产净值。而2005年内部职工股东全部退出，变更为由一家投资

公司投资的独资企业，仅为股东变更，不涉及资产价值的变

更。A公司的该建筑物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和配比原则，从

2001年2月 ~ 2006年5月应计提折旧=340伊（1原5%）伊5%伊63衣

12越84.79（万元）。由于该建筑物的净值为80万元，按照《细则》

第三十一条“固定资产在计算折旧前应当估计残值”和“已提

足折旧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不得提取折旧”的规定，A公司的

该建筑物在计提63万元（80原340伊5%）折旧以后，就不得再计

提折旧了。因此，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和配比原则，A公司的

该建筑物在2006年5月被烧毁时还有残值17万元（340伊5%）及

清理费用2 000元，可被认定为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损失。该

损失可在所得税前扣除。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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